
产品购销合同

供方：河北盛德燃气有限公司

需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一、产品名称、型号、数量、金额、供货时间及数量

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

（元）

金额（元）

1 可燃气体探测器 个 1 ￥2400 ￥2400

合计人民币（大写）：贰仟肆佰元整。 （小写）￥2400.00

注：本价格为人民币含税价（13%增值税专用发票），供方单位保有对本价格表的最终解

释权。 发票将在需方付款后 2 天内送达，同时完成对需方报警器的安装。

二、质量要求、技术标准、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：

执行标准：Q/SH 439 02-2016 、GB3836.1-2010、GB3836.9-2006，

本公司产品质量保证期为 1 年。

三、交（提）货地点、方式：需方所在地

四、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承担：在与需方商定的交货期内，以汽运方式发货至需方所

在地，运费供方负担。

五、结算方式及期限：款到发货

六、其他约定事项：



1、 本批订单应用于：工程

2、 货物发出之日起一年后，非产品质量问题，不予退货。

3、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。

供方 需方

单位名称(章)：河北盛德燃气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、传真：5322888

开户银行:市工行

帐号：0408011209225004172

税号：911309831097305091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

件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/传真：

开户银行：

帐号：

税号：


